关于做好2026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授予和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
各学科、导师、研究生：
根据《南通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(修订)》(通大学位〔2024〕22号,以下简称细则)、《南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》（通大学位〔2025〕26号,以下简称管理办法）和《南通大学关于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科研成果的规定》(通大学位〔2020〕15号），现将2026年上半年学位授予和材料归档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学位论文答辩
学位论文答辩由申请人于5月12日起登录“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”（以下简称系统）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申请，导师和学院根据细则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资格审核。
申请人在系统中填写答辩资格审查、学生答辩申请，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答辩。学位论文答辩应认真做好答辩记录，相关表格详见附件一。学位论文答辩具体时间视论文评阅意见反馈情况而定。各学科、专业需在5月底前完成答辩，学院在6月1日前登录系统录入答辩结果。
二、学位申请
（一）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在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，登录系统进行学位基本信息填报和学位申请，导师进行资格审核。申请学术学位硕士学位人员请勾选符合《南通大学关于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科研成果的规定》（通大学位〔2020〕15号）要求的成果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《南通大学关于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科研成果的规定》的要求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。

6月8日前学院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对照细则要求，审核学位申请人的相关材料，作出授予或不授予相应学位的建议。
（二）申请硕士学位人员请于6月15日前登录系统，上传论文最终版，并下载学位申请书用于归档。

三、归档材料
1.学位获得人员均须按照学校档案馆、图书馆的要求提交归档材料及学位论文（参照附件二要求）。

2.学位获得人员须将学位论文最终版上传学校图书馆（上传版本为PDF格式，具体相关事宜详见图书馆另行通知）。上传学校图书馆和归档学校档案馆之前，各学科、专业和导师对须重点关注的学位论文组织再次查重。同时，提醒学位获得人员确保上传的论文与留档的纸质版论文一致，以便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和教育部学位中心抽检使用。

 
附件一：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评定相关表格

附件二：研究生学位档案立卷归档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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